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18号
罪犯郑与非，男，197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无业。曾于1998年7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2003年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9年11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0年6月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4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与非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0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5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4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2034年10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02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1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2033年7月1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12月6日，郑与非在福州市仓山区等地，贩卖毒品海洛因106.31克。系累犯、毒品再犯。

罪犯郑与非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03.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73.5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5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19年12月22日因教育抽考（唱歌）不合格扣20分；2020年7月25日因发现号房成员私藏管控物品不报告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与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与非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与非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19号
罪犯王辉金，男，1963年3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7月14日作出(2002)泉刑初字第09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辉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40000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15日作出（2003）闽刑复字第4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并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3年12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31日作出（2006）闽刑执字第27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08年8月19日作出（2008）闽刑执字第31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08年8月19日起至2028年2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4日作出（2011）南刑执字第21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于2014年4月29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6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8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1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7月26日（刑期自2008年8月19日起至2022年12月1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0年11月23日，被告人王辉金以看商品房为借口，将被害人骗至晋江市罗山镇一空置商品房内，用事先准备好的绳索及砖块套勒、砸被害人头部，致被害人死亡。

罪犯王辉金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4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298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61.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46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7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12797.12元，月均消费376.39元，账上余额 10991.2元（含代扣的10700元）。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辉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辉金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辉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20号
罪犯谢眉键，男，198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12日作出(2008)榕刑初字第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眉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120483.1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26日作出（2008）闽刑终字第32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原判，以上诉人谢眉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120483.1元（已缴纳赔偿款101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8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20日作出（2011）闽刑执字第35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3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2034年2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0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1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2032年11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谢眉键与妻子感情不和，妻子坚持要离婚，2007年7月26日，谢眉键劝说无效愤而用电线将妻子勒死。

罪犯谢眉键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59.8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31.8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9月17日因不按规定使用物品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谢眉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眉键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眉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21号
罪犯兰家彬，男，1990年1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四川省隆昌县，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2019）闽0481刑初1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兰家彬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七万元，追缴二被告人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闽04刑终395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第一、二项，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追缴二被告人违法所得各十五万元，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1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2026年3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兰家彬为获取非法利益，伙同他人以雇佣、组织、管理的手段，共同组织10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罪犯兰家彬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0年2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44分，获表扬5次。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10月2日因着装不规范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4169.13元，月均消费173.7元，帐户可用余额4072.7元（含代扣的2500元）。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兰家彬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兰家彬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兰家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22号
罪犯徐明忠，男，197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邵武市，捕前系农民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南刑初字第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明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563133.57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3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3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2日作出（2017）闽刑更13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7年8月22日起至2039年8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1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7年8月22日起至2038年12月21日止）。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因被害人与该犯妻子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该犯察觉后多次劝阻无果，2014年4月24日晚10点许，该犯在“凤舞九天KTV”娱乐，看到被害人将手勾搭在其妻子肩膀上，遂拿出水果刀捅刺被害人数刀，致被害人死亡。 

罪犯徐明忠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86.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37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10月14日因跨分监区喊话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573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5034.77元，月均消费179.81元，帐户可用余额3493.34元（含代扣的2000元）。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徐明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明忠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徐明忠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23号
罪犯周木森，男，1978年5月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址云南省富宁县，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20）闽0481刑初3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木森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5000元（已缴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2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10月29日起至2022年10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7月中旬，周木森明知卡内款项系犯罪所得，仍用持有的POS机帮助他人刷卡套现，但未能成功，后由周木森开车将同案带往覃某某处，覃某某用其持有的POS机帮忙刷卡套现犯罪所得10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罪犯周木森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3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939分，获表扬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周木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木森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木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24号
罪犯余泽钱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9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泽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10000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80000元，并对赔偿总额146095.88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继续追缴犯罪所得返还给被害人亲属。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15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26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原判的第二、三项，撤销原判第一项中抢劫罪的量刑部分，认定上诉人余泽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10000元，合并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83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9月6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1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5年5月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57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8年4月20日（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4年9月20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4年1月14日，余泽钱伙同他人窜至福州市晋安区被害人住处，以暴力手段劫取被害人的银行卡两张、手机一部、现金900元，并为灭口而杀害被害人。

罪犯余泽钱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6047分，获表扬9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18年5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5627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18年10月10日因未巡检到位，造成批量成品质量问题，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4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 4000 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633.6元，月均消费196.6元，帐户可用余额4040.83元（含代扣的4000元）。
罪犯余泽钱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余泽钱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余泽钱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25号
罪犯齐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1年9月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出生地江苏省南京市，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1）南刑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齐琦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50000元；犯非法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50000元（已缴纳3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12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3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2033年10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02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1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2032年7月1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3月、4月间，该犯伙同他人从广东汕尾市陆丰向南京运输冰毒902.1克，“神仙水”260支，途中被查获；该犯在广东陆丰非法买卖，运输非军用枪支和35发军用子弹。

罪犯齐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15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7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9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105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齐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齐琦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齐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26号

罪犯林贵生，男，197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4日作出(2010)宁刑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贵生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3月1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88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33年11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0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1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26日（刑期自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32年11月1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9年10月16日至1999年12月8日间，林贵生伙同他人到福安市社口镇等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威胁手段，持械入户抢劫7起，致1人轻伤，2人轻微伤，抢得现金人民币10460元、电视机、电子表等物。

罪犯林贵生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21.4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97.4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8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8810.89元，月均消费314.67元，账户可用余额3118.83元（含代扣的1800元）。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贵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贵生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贵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27号

罪犯资道平，男，197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湖南省耒阳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01年10月26日因犯抢夺罪、抢劫罪被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2012年1月1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闽0102刑初10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资道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四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2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8月10日起至2023年12月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1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刑期自2017年8月10日起至2023年5月9日止）。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3月20日，资道平结伙持械聚众斗殴，扰乱公共秩序，致一人重伤二级、七级伤残，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系累犯。

罪犯资道平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35.7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226.8分。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资道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资道平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资道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28号

罪犯许伟，男，197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渠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0年6月3日因犯抢夺罪被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1年1月23日刑满释放；于2012年2月17日因犯抢夺罪被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2年12月1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9日作出（2016）闽刑终1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刑更51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31日（刑期自2019年12月25日起至2041年12月24日止）。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5月间，许伟违反国家禁毒法规，贩卖甲基苯丙胺74.03克、甲基苯丙胺片剂1.41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系累犯。

罪犯许伟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8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27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08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4月3日因未经民警允许私自拿公共物品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400元。考核期内共消费11883.89元，月均消费396.12元，账上余额6267.38元（包含于代扣的8400元中）。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许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伟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29号

罪犯黄庆养，男，197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27日作出(2003)宁刑初字第0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庆养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5000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3年12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12日作出（2008）闽刑执字第64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28年9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3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于2014年4月29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7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51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闽07刑更8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6月19日（刑期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23年5月27日止）。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黄庆养于2003年2月至4月间以勒索钱财为目的，伙同他人在晋江、建瓯等地绑架他人三次，致二人轻微伤，抢劫五次，劫得现金人民币2630元，手机5部，并在绑架过程中强奸妇女一名。
罪犯黄庆养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2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366.2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36.2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4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3月26日因互监组履职不到位扣20分；2020年10月18日因身为三互小组成员未制止、未汇报违规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800元。考核期内共消费15346.64元，月均消费426.3元，账上余额4724.59元（包含于代扣的7800元中）。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庆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庆养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庆养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30号

罪犯张招鹏，男，197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南平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9日作出(2013)南刑初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招鹏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0000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83988.02元，并对赔偿总额244418.64元承担连带责任，犯罪所得390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3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34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2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1日作出（2016）闽刑更28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闽刑更47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18日（刑期自2019年12月6日起至2044年12月5日止）。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张招鹏等人共同殴打被害人，致一被害人死亡、另一被害人轻微伤。张招鹏以营利为目的，伙同他人或单独开设赌场。

罪犯张招鹏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38.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43.5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7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6月7日因身为号房组长，发现违规行为没有报告扣20分；2021年6月27日因不按规定地点要求晾衣服扣20分；2021年8月26日因在生产现场推搡他犯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200元。该犯考核期内共消费6179.78元，月均消费199.35元，账上余额2710.29元（含代扣的2200元）。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招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招鹏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招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31号

罪犯陈仁宝，男，196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乐市，捕前系公司职员。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0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仁宝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6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17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7月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2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2034年5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0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1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26日（刑期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2032年12月13日止）。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底至2010年2月，陈仁宝伙同他人在福州贩卖甲基苯丙胺167.04克。
罪犯陈仁宝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37.8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93.8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2月25日因未遵守相关队列规范要求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4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200元。考核期内消费7212.14元，月均消费257.57元，账上余额2237.03元（包含于代扣的5200元中）。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仁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仁宝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仁宝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32号

罪犯陈久良，男，197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14日作出（2005）南刑初字第6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久良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元；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计107416.97元，并对同案人应付的47460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4月22日作出（2006）闽刑终字第14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6年4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4日作出(2009)闽刑执字第53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09年8月14日起至2029年8月1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3日作出（2011）南刑执字第239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于2014年4月29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69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4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2月18日（刑期自2009年8月14日起至2024年3月2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4年10月11日，陈久良为获取钱财受他人纠集，伙同他人于在顺昌县大干镇对被害人实施伤害，致其死亡，并盗走被害人的摩托车。  

罪犯陈久良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8年1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549.5分，获表扬8次，间隔期2019年3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124.5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15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4月因在车间谈笑打闹扣10分；2020年9月因多次分饭菜不尽责扣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1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1524.21元，月均消费295.49元，帐户可用余额1206.24元。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久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久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久良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33号
罪犯兰兴荣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8年10月6日出生，出生地福建省霞浦县，畲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1996年12月13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于2001年7月29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25日作出(2002)宁刑初字第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兰兴荣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5月12日作出（2003）闽刑终字第31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对兰兴荣的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兰兴荣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3年6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8日作出（2005）闽刑执字第96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09年8月14日作出（2009）闽刑执字第52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09年8月14日起至2029年6月1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3日作出（2011）南刑执字第243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15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年；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0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1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26日(刑期自2009年8月14日起至2024年7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2年2月至3月间，兰兴荣伙同他人在霞浦城关等地持枪抢劫五起，劫得财物价值人民币26000余元。系累犯。
罪犯兰兴荣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80.6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65.6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按规定无须延长间隔期（2020年1月19日因私藏笔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6000元，本次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000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731.79元，月均消费347.56元，帐户可用余额2408.75元（含代扣的1000元）。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兰兴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兰兴荣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兰兴荣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34号
罪犯郭岱春，男，1981年7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清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8年5月14日因犯强奸罪被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2014年5月14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闽0121刑初3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岱春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二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郭岱春的违法所得80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219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1月15日起至2028年7月14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1月14日，郭岱春违反国家禁毒法规，向他人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28.353克，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系累犯。
罪犯郭岱春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19年12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85分，获表扬4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8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郭岱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郭岱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岱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35号
罪犯兰大妹，1958年1月23日出生，畲族，文盲，出生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8日作出(2003)宁刑初字第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兰大妹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4日作出（2003）闽刑终字第57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3年12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31日作出（2006）闽刑执字第25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08年9月12日作出（2008）闽刑执字第66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27年9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8日作出（2011）南刑执字第16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56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06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2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27日（刑期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24年6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0年至2001年间该犯伙同他人在安徽贩卖、制造鸦片5次共21948克，另将收购的鸦片1000克制成精鸦片。
罪犯兰大妹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04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89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6950元，本次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500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1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5068.9元，月均消费181.03元，帐户可用余额2087.92元（含代扣的1100元）。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兰大妹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兰大妹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兰大妹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36号

罪犯袁仲和，男，197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柘荣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0日作出（2010）宁少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袁仲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7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148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8日作出（2011）宁刑初字第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袁仲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2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9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2033年6月1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5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2032年1月1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5年11月13日，袁仲和受纠集，伙同他人在柘荣县持械伤害他人，致一人死亡。

罪犯袁仲和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继续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106.5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54.5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100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19年10月16日因私自传递物品扣80分；2021年1月2日因私自窜楼层扣20分）。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袁仲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袁仲和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袁仲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37号
罪犯林杭，男，199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四川省渠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医院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7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未退赃款，由各被告人继续承担退赔责任，各被告人应在各自的涉案金额范围内连带承担退赔责任，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被告人林杭被公安机关依法暂扣的银行款项二十万六千四百五十元四角，由暂扣机关依法予以收缴并优先退赔各被害人，尚有盈余部分予以没收，折抵罚金后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1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1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1月17日起至2030年1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16日期间，林杭等人形成诈骗犯罪集团，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骗取他人财物，金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林杭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19年12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45.5分，获表扬4次。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12月20日因搜身不到位，扣20分；2021年1月21日因在生活现场随意走动，影响公共秩序，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2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5138.78元，月均消费197.64元，帐户可用余额3140.85元（含代扣的1200元）。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杭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杭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361号
罪犯李辉，男，196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出生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捕前系武夷山市统计局副局长。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闽0782刑初2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辉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0000元，继续追缴犯罪所得127666.66元，分别返还被害单位。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2018）闽07刑终133号刑事裁定，准许撤回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6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12月9日起至2022年12月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12月起，李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期限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达人民币127666.66元，并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罪犯李辉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起始期2018年7月至2022年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118.5分，获表扬6次。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6月26日因个人卫生不整洁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4318.65元，月均消费100.43元，账上余额 2130.01元（含代扣的1000元）。
本案于2022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1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辉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